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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導師輔導學生辦法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 年 11 月 14 日 113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12 月 12 日 113 學年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2月5日114學年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以下簡稱醫學生)，在生活、學習、心理與健

康等各種方面培養健全人格，特訂定此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導師輔導學

生辦法。 

第二條 導師： 

一、 導師組成：本系設有雙導師制度，導師組成由專任或專案教師均可獲邀

為導師。 

二、 導師職責：本系設有(一)各年級設有一位年級總導師。(二)每位學生均

有個人導師。 

依據學務處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由各導師執行其相

關職務，並依照學務處規定定期上傳摘要紀錄。學期間每個月個人導師

應依規定上傳摘要紀錄。 

第三條 實施對象為本系學生 

一、導師輔導學生時，應以下列原則處理： 

1. 尊重學生人格尊嚴。 

2. 重視學生個別差異。 

3. 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 

4. 啟發學生反省與自制能力。 

二、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處分，導師應追蹤輔導，並視情節輕重會同系院主管、

健康及諮商中心、及學務處協助同學改過遷善，必要時予以長期輔導。 

第四條 施行細則： 

一、醫學生課業問題之輔導。 

二、醫學生生活適應問題之輔導。 

三、醫學生心理健康狀況之輔導。 

第五條 輔導流程： 

一、根據學士後醫學系導師輔導學生辦法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

生輔導作業流程」、「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關懷座談紀錄

表」、「醫學生實習狀況不佳通報機制」、「與教學醫院針扎和血液暴觸

後處理流程」。 

二、臨床實習學生因身心健康狀況需進行輔導會先請臨床導師進行輔導，且將

輔導結果呈報給本系主管；若還需進一步的協助，將會同實習醫院教學部

以及身心科進行輔導，或返回本校健康及諮商中心進行輔導。 

第六條 其他未盡事宜，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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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輔導作業流程 
 

結案並定期追蹤 列為『高度關懷名單』 

結案並定期追蹤 列為『高風險名單』 

1. 由學務處健康諮商中心輔導員，與該生進行輔導會談，協助其改善與解

決問題，若學生有自殺/自傷或傷人之高風險狀況，將偕同院系及本校相

關行政單位（例如學安室、住輔組…等）偕同處理。 

2. 危機個案追蹤輔導：高風險名單或緊急個案，健諮中心後續轉由院系專

輔人員進行追蹤關懷輔導，並視個案之需求進行跨單位聯合輔導會議，

協調校內外教學與行政、社政/衛政等相關單位，藉由討論整合各界資源

擬定輔導策略。 

1. 請該生導師進行關心與輔導，協助其改善或解決問題後將輔導紀錄（填

寫「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關懷學生輔導紀錄表」）呈報系主任。 

2. 後醫學系導師進行個案追蹤： 

(1)問題獲改善或解決 (2)問題未獲改善或解決 

1. 請該生導師進行關心與輔導，協助其改善或解決問題後將輔導紀錄（填
寫「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關懷學生輔導紀錄表」）呈報系主任。 

2. 後醫學系導師進行個案追蹤： 

(1)問題獲改善或解決 (2)問題未獲改善或解決 

導師或學生同儕主動發現問題向後醫學系通報 

列為『一般關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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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生關懷座談紀錄表 

日期 :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年級  學號  

通訊方式 手機 : Mail: □住校 □租屋 □家裡 □其他 

問題描述  

輔導經過 

簡述 

 

輔導後 

建議 

 

其他備註  

輔導結果 □結案 □導師、系上持續追蹤 □高度關懷(轉介健諮中心) 

導師簽名:  其他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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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實習狀況不佳通報機制 

適  不適合繼續訓練 

合

繼

續

訓

練 

 

 

 

  

列入後醫系「系務會議」提報討論。 

不適任學員，退訓或轉科。 

提報個案至醫教會。 

結案。 

學習態度 學員學習評估成效不佳 身心問題 

由導師與學員瞭解 

問題，輔導改善並

留有輔導紀錄。 

由導師瞭解學員身心狀 

況，或轉介精神科醫

師。並留有輔導紀錄。 
指導主治醫師進行訪談、 
補救教學並留有紀錄。 

指導主治醫師 

評估是否改善。 

否 

已改善 
未改善 

是 指導主治醫師向導師反映學員情形。 

進行導師生座談會並留有輔導紀錄。 
繼續訓練， 

並持續追蹤

學員表現。 請指導主治醫師再次輔導教學評估。 

需 

停

止

訓

練 

，

接

受

治

療 
◦ 

已改善 

呈報部科訓練計畫主持人與科主任。 

通報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系主任。 

列入部科「教學行政會議」提報討論。 

通報個案之指導主治醫師。 

導師評估

是 否 改

善。 

繼續訓練， 

並持續追蹤

學員表現。 

主治醫師或同儕發現學員學習狀況不佳時， 
即時通報該教學醫院實習窗口、副系主任及系辦公室。 

導師評估

是 否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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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醫院針扎和血液暴觸後處理流程 

 

 

 

 

 

 

 

 

 

 

 

 

 

 

 

 

 
附註一：若醫療人員未進行通報，病人報告將無法於24小時內檢出。 

附註二：污染源不明，視同陽性處理，觀察期間避免性行為或捐血。 

附註三：住院病人請當科醫師自『針扎抽血套餐』開立抽血單；門診及已離院病人請被扎傷醫療人員帶至感
染科或家醫科門診，請醫師以『非診間醫師作業--扎傷通報作業』開立抽血單(免費)。 

附註四：病人HIV(+)時：上班時間掛感染科門診依一般看診流程開藥；非上班時間，針扎同仁自行呼叫感染
科值班總醫師或主治醫師評估之後，醫師評估之後，如需預防性用藥，處方以三天為限，於上班時間後再掛
感染科門診開立處方，(預防性投藥儘量不要超過72小時)，並於上班時間後再看感染科門診開立處方。 

附註五：HIV Ag/Ab Combo test 項目，不用填寫「愛滋病毒篩檢志願書」，也不用經病人同意，即可立即抽血。 

1. 被針頭或銳物扎傷時，立刻擠壓傷口處周圍使血流流出，在流動下水清洗傷口五分鐘。 

2. 皮膚或黏膜與病人之血液、體液暴觸時，包含痰液、尿液、嘔吐物、血液相關製品等，以流動水或 

0.9％生理食鹽水沖洗。 

詳查病人抗原及抗體：HIV Ag/Ab Combo test、anti-HBc、HBsAg、anti-HCV、TPHA、RPR。以上各項

若有不明者，應立即抽病人血液檢查。（請醫師開立病人「針扎抽血套餐」，並在病人病歷上註明 

needle trauma） 

工作人員至下列診間抽血檢查（不需掛號），上班時間：早上請至感染科門診，下午請至家醫科門

診，非上班時間請至急診。 

1. 向主管單位報備並進行「針頭和銳物扎傷事件」 或「血液和體液暴觸事件」網路通報。 

2. 通報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系主任。 


